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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處分之專題研究  
 

 

    
 

一般處分之專題研究 

本處以專題研究考試上較易出現之題型，例如交通標示、現在很夯的都市計劃

之變更，此處實務上爭議較大，較易成為國家考試之題型，故筆者將相關實務見解

做整理，以利於讀者之記憶。 
一、交通標示

1 

法效性

無法效性

往一般處分
方向走

紅線、測速
照相

往事實行為
方向走

警告標示、
速限提示1

設立法
目的性

 

上述警察手勢指揮交通類似交通燈號（紅綠燈）概念，屬於變換之交通標誌，

然而不能變換的交通標誌例如：限制速度、禁止停車、單行道、紅線、注意落石、

請依速限提醒，涉及特定地點、多數人及長期時間，其法律性質即有所爭議。 
警告標示：並非以發生法律效果為目的，而係旨在使駕駛人及行人提高警覺，不

具規範效力，並非行政處分。 
禁制標示

2
：禁制標示乃對特定路段或處所應如何供民眾使用而為之權利，係以發

生法律效效果為主要目的，然而處分有所爭議，以劃紅線、禁止停車為例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如果高速公路上有標示是請依速限行駛（110公里），縱然速限開到130公里亦不可定性為一般處分，
因為這個標示僅具有「提醒作用」，設置的目的並非以發生法律效果為目的，僅是一個觀念通知。不

可認為本來就不能超速啊，一超速就是行政處分，應以是否發生法律效果為目的判斷，較不會與觀念

通知混淆。 
2 禁制標示其實有分成三種有禁制標誌、禁制標線、禁制號誌，考試上比較常考的大概就是紅線、禁止
停車。 

1爭點解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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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命令：紅線之劃定針對不特定人且非具體之法律關係，具有抽象、反覆對

不特定人生效，應屬法規命令無疑。 
對人一般處分：紅線之劃定係針對「在場用路人」所為規範，應屬行程法第92
條第2項前段對人一般處分。 
對物一般處分：紅線之劃定係針對「個別路段」所為規範，規範所有往來行人

或車輛駕駛人，應屬行程法第92條第2項後段對物一般處分。 
→作結 

最高行政法院98年裁字第622號判決：禁制標線之劃設，雖非針對特定人，然係以

該標線效力所及即『行經該路段之用路人』為規範對象，可謂『依一般性特徵』（特

定路段之用路人）可得確定，並係針對「各該（無數之）用路事實」所為之規範，

從而可將之認定為一種「對人之一般處分」。最高行採了對人一般處分，建議讀者

可以採此說做總結。 

二、高中課程綱要微調 

主管機關
訂立課程
綱要

使學校規劃
及實施課程

高級中學法 性質 課程檢驗
小組

（屬內部單位）  

行政規則說：課程綱要係敎育部依職權訂定，上級機關對於所屬之下級機關（各

級中等學校）內部運作秩序之規定，其為非直接對外效力之一般性、抽象性事

件之規定，應屬行政規則 
法規命令說：參照下述104年度裁字第1379號裁定3 
一般處分說：課綱公布時將對教科書書商、教師、學生產生具體法律效果，可依

一般性特徵特定其具體範圍，應屬對人一般處分
4
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筆者自己的記憶是1 + 4 = 5跟後面搭起來就是13579，只是把5挪到前面再打散，讀者若是有比較好的記
憶方法，記得分享一下XD。 

4 對教科書書商而言，應以教育部公布來調整課綱內容，對教師專業自主權、學生受教權而言，權利義
務皆有所改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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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裁字第1379號採法規命令說，高級中學法授權給教育部訂
定，系爭高中課綱規範之對象，包括全國各類高級中學及其教師、學生；且該課程

綱要之規制效力，並非僅於發布時發生一次性效力，凡嗣後於高級中學任教、就讀

之不特定教師、學生，及各類高級中學每年規畫實施之課程，均應遵循該課程綱要

之規定，而持續反覆發生其規制效果，自屬一般性之抽象規範，與依一般性特徵可

得確定相對人範圍、規範具體事實關係之一般處分，即有不同。故核諸上開規定及

說明，相對人依高級中學法第8條第2項授權所訂定之系爭高中課綱，應屬法規命令，
非一般處分。 
→採何說呢？如果要抨擊法規命令，記得要背13579的課綱實務見解，然後寫為擴大

人民權利保護機制，應採對人一般處分說，此處也可以寫到高中生受教權非用釋字

第382號解釋，應該要用第684號解釋，第684號解釋限定大學生，不應差別待遇，

故高中生受教權受影響仍得救濟。 

三、都市計劃之變更 
都市計畫變更，105年司、律二試後也出現了一個釋字，就是氣死了，司法院釋

字第742號解釋，更擴張了一般處分的可考性，此部分考點也當然也會牽扯到後續筆
者碎碎念中之爭點提醒，我們先來說明簡易版的都市計畫變更通盤變更（釋字156）
→法規命令→釋字第742號解釋修正。 

 
司法院釋字第148號解釋 （重要性：☆） 

主管機關變更都市計劃，行政法院認非屬於對特定人所為之行政處分，人民不得對之提

起行政訴訟，以裁定駁回。 

→此釋字說明的沒有很清楚，只認為變更都市計畫不是行政處分，我們來看看下一個

釋字是補充釋字第148號解釋的。 
 

司法院釋字第156號解釋 （重要性：☆） 

（定期通盤變更屬法規命令，非定期通盤變更屬對人一般處分） 

主管機關變更都市計畫，係公法上之單方行政行為，如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人民之權

利、利益或增加其負擔，即具有行政處分之性質，其因而致使特定人或可得確定之多數

人之權益遭受不當或違法之損害者，依照訴願法第一條、第二條第一項及行政訴訟法第

一條之規定，自應許其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，以資救濟。始符憲法保障人民訴願權或行

政訴訟權之本旨。此項都市計畫之個別變更，與都市計畫之擬定、發布及擬定計畫機關

依規定五年定期通盤檢討所作必要之變更，並非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人民之權益或增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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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負擔者，有所不同。 
 

司法院釋字第742號解釋 （重要性：☆） 

（定期通盤變更內原則上屬法規命令，若具體項目限制可得確定多數人，屬對人一般處

分） 

都市計畫擬定計畫機關依規定所為定期通盤檢討，對原都市計畫作必要之變更，屬法規

性質，並非行政處分。惟如其中具體項目有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特定人或可得確定多數

人之權益或增加其負擔者，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，應許其就該部分提起訴願

或行政訴訟以資救濟，始符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願權與訴訟權之意旨。本院釋字第

一五六號解釋應予補充。 
 

變更都市計畫案之被告機關－最高行102年12月庭長法官決議 

【法律問題】 
地方制度法施行後，甲縣政府以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「為配合中央、直轄市或

縣（市）興建之重大設施」為由，變更都市計畫主要計畫案，於內政部核定後，經甲縣

政府發布實施。問應以何機關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，被告始為適格？ 

【決議】 
縣（市）政府依地方制度法規定，雖有擬定、審議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之權限，然依同法

第21條規定須經內政部核定，始得發布實施。又主要計畫之變更，應依照擬定主要計畫

之程序辦理，即須經內政部核定始得實施。縣（市）政府據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

款所為主要計畫之變更，依同法第2項規定，內政部得指示變更，必要時得逕為變更；

復依同法第82條規定，縣（市）政府對於內政部之核定申請復議，經內政部復議仍維持

原核定時，縣（市）政府應即發布實施。可知內政部對於縣（市）政府主要計畫之個案

變更得予以修正，有決定權，為主要計畫個案變更之處分機關，至於縣（市）政府予以

公告實施僅為執行行為，人民不服主要計畫個案變更循序提起撤銷訴訟，應以內政部為

被告。 

→此處認為行政處分為內政部做的，因為內政部核定有最終決定權，且政府怎麼抗

議，內政部最終決定，甲縣政府仍應發布，故甲縣政府公告僅為事實行為，內政部

所為計畫個案變更屬對人一般處分（釋字156、742參照），故訴願找行政院、行政

訴訟被告找內政部。 

爭點：先定性「發布」性質，本題結論屬「個案變更」，但是如果題目是定期通盤變

更也沒關係，我們可以補上一句釋字第742號解釋認為如其中具體項目有直接限制一定

區域內特定人或可得確定多數人之權益或增加其負擔者，屬對人一般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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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空氣品質惡化警告的發布 
空氣品質惡化警告的發布，有學者認為，本身未對人民直接產生法律上拘束力，

不具規制性質，並非法規命令或一般處分，僅係確認空氣品質的事實行為，但屬

具有法律意思的法律事實。但是發布後，地方主管機關「應」執行「空氣品質惡

化防制措施」，以限制人民自由權利，故學者認為空氣品質惡化警告的發布屬「有

拘束力之事實認定」。 
→德國學者認為空氣品質惡化警告，認為具有規制性質，可拘束人民，因相對人範圍

屬開放，認為屬法規命令。但亦有學者認為公告所涉及時間、空間有限，內容亦限

制於確認特訂的氣象情況，認為係「一般處分」。 

空氣品質惡化
警告的發布

 法規命令

對人一般處分

有拘束力之
事實認定

採此說，空氣品質
已控制可提給付訴
訟請求解除警告

 

而事後執行「空氣品質惡化防制措施」性質 

倘若屬「取締及處罰該行為」，自屬行政處分。 
倘若屬「命令或禁止一定行為」，則視是否屬特定人或因該次空氣品質嚴重惡

化事件而界定之多數人，分別為普通的行政處分或對人一般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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